
附件 2 

 

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2025） 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方案 

 

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2025）继续在更大范围、更

高层次、更有温度、更深程度上开展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

活动。具体方案如下。 

一、主要目标 

不断拓展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时代内涵，推动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眼入耳入脑入心，使

广大青年学生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不移听

党话、跟党走，厚植家国情怀、扎根中国大地，用创新实践

服务国家、服务人民，将个人奋斗融入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

伟业，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，为全面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。 

二、主要活动与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制定方案（2025年 4—5月） 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聚焦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、城市

社区治理、城乡融合发展，结合地方实际需求，制定本地 2025

年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方案，要明确活动时间、地点、

规模、形式、支持条件等内容，并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前报

送至大赛组委会（电子邮箱：internetplus@moe.edu.cn）。 

（二）活动报名（2025年 4—7月） 

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挖掘本地优质创新创业项

目参与活动，组织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（网址：

https://cy.ncss.cn）或微信公众号（名称为“全国大学生创业

服务网”或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）进行报名，报名系

统开放时间为 5 月 9 日至 7 月 1 日。 

（三）组织实施（2025年 5—8月） 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总结历年“青年红色筑梦之

旅”活动的基础上，负责组织本地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

动，认真做好需求对接、培训宣传及创造项目落地环境等工

作。大学生项目团队要积极深入城乡基层，利用专业知识开

展创新创业。高校要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创

新创业专项经费、校地协同等多种形式，努力实现项目长期

对接。 

（四）总结表彰（2025年 9—10月） 

各地各高校要及时做好本次活动的经验总结和成果宣

传。 

三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安排  
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项目，符合大赛参赛

要求的，可自主选择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。 

（一）参赛项目要求 

1.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

赛项目要求，同时在推进农业农村、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

等方面有创新性、实效性和可持续性。 

2.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团队，每个团

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，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



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

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 

3.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

制在校生（包括本专科生、研究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，或毕业

5 年以内的全日制学生（即 2020 年之后的毕业生，不含在职

教育）；国家开放大学学生（仅限学历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

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 

（二）参赛组别和对象 
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，须为参加“青

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项目。否则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

格。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，分为公益组、创意组、创业组。 

1.公益组 

（1）参赛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，积极弘扬公益精神，在

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、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新实践。 

（2）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，注册

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（或社会组织）的项目均可参赛。 

2.创意组 

（1）参赛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，解决农

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助力乡村振兴和社

区治理，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。 
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

各类登记注册。 

3.创业组 

（1）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

展面临的主要问题、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，实现经济价



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，推动共同富裕。 
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

类登记注册，项目负责人须为法定代表人。项目的股权结构

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

计不得少于 1/3。 

（三）奖项设置  

本赛道设置金奖 70 个、银奖 140 个、铜奖 440 个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。各地要成立专项工作组，

推动形成政府、企业、社会联动共推的机制，确保各项工作

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统筹资源、加强保障。各地要积极协调地方政府

有关部门，以及行业企业、公益机构、投资机构等，通过政

策倾斜、资金支持、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为活动提供保障。 

（三）广泛宣传、营造氛围。各地应认真做好本次活动

的宣传工作，通过提前谋划、集中启动、媒体传播，线上线

下共同发力，全面展示各地各高校青年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生

动实践和良好精神风貌。 

（四）敢于尝试、积极创新。利用网络直播、短视频等

新型传播与销售途径，引导、助力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项

目团队把握机会，积极创新创业。 
 


